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１

、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煤气化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６８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冀涛

电话

０３５１－６０１９３６５

传真

０３５１－６０１９０３４

电子信箱

ｍｑｈ０００９６８＠１２６．ｃｏｍ

２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０６７，０８３，４７３．５０ １，８８５，７５９，８４７．５８ －４３．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７７，５３４，９９８．１５ －４９，９１９，５６７．６６ －２５５．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７４，１０１，６８０．６０ －４６，２１１，３６１．９３ －２７６．７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２７９，０２０，５９２．９２ １５２，２０８，８２３．２１ －２８３．３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４５６ －０．０９７２ －２５５．５６％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４５６ －０．０９７２ －２５５．５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６．７４％ －１．５９％ －５．１５％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０，４５１，２９４，６２０．１１ ９，４５４，３５６，５５８．７５ １０．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２，５５６，６４３，７１３．８５ ２，７１０，２９３，６１１．２７ －５．６７％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６２，８５８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太原煤炭气

化

（

集团

）

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４９．４５％

２５４，０３７，

７５５

０

质押

６７，９９０，０００

中国中煤能

源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１４％ ５，８６６，３７７ ０

山西省经济

建设投资公

司

国有法人

０．９４％ ４，８２９，４１３ ０

郑珍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３％ ３，７６４，２８３ ０

江西潮望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７３％ ３，７６２，５９７ ０

张淑霞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２％ ３，７０９，６８９ ０

全国社保基

金一一一组

合

其他

０．４５％ ２，３０７，５７５ ０

东莞市富士

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３１％ １，５９２，２６０ ０

中国银行

－

国

泰金鹏蓝筹

价值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０．３％ １，５４２，２８９ ０

杜志军 境内自然人

０．２９％ １，５１３，０９９ 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

，

除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是太原煤炭气化

（

集团

）

有限责任

公司的股东外

，

公司第一大股东太原煤炭气化

（

集团

）

有限责任公司与其他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关系

不详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

（

如有

）

郑珍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２，５００，０００

股

；

东莞市富士石油

化工有限公司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１，１５５，８００

股

；

杜志军

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１，１００，０００

股

。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紧紧围绕年度生产经营目标，积极应对市场变化，及时调整经营策略，

精心组织生产运行，全力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加大集中统管力度，着力强化成本管控，积极

争取太原工厂区关停后的相关政策， 加快资产处置方案的论证实施， 在煤焦市场急剧变

化、产品销售困难、铁路运力紧张的严峻形势下，保证了产业链条稳定运行，努力完成各项

生产经营和建设发展任务。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０６

，

７０８．３５

万元，营业利润

－１３

，

４９６．４３

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实现

－１７

，

７５３．５０

万元。

（

１

）强化生产组织，确保实现公司生产运营目标

虽然煤炭价格大幅下滑，但是煤炭生产仍然是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 报告期内，公司

面对市场持续低迷、矿井地质条件复杂等情况，强化生产组织，科学制定采掘计划，积极开

展等级队伍建设，努力提高矿井单产、单进效率；积极做好产能核定工作，增加现有生产矿

井核定生产能力；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合理调配产品内调外

销，优化内部资源配置，努力确保产业链条的平稳高效运行；统筹产品内转外销关系，积极

争取铁路运力，着力强化装卸排作业，较好地保证了产运销有序衔接。

（

２

）加快重点工程建设，增强企业发展后劲

报告期内，按照公司总体战略规划，全力加快推进龙泉煤矿建设和华苑煤业、华胜煤

业技改扩建工程步伐。 截止报告期末， 龙泉煤矿完成投资

５２５１９．５４

万元， 累计完成投资

２８９０４９．８９

万元。矿井工程完成进尺

５５１０．８

米，硐室

６４０２

立方米，累计完成进尺

２６１１９．６

米，硐

室

２２３８７

立方米。 一、二期工程基本完工，三期工程的

４２０１

首采工作面基本形成，

４２０２

备用

工作面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中；配套选煤厂已完成主要设备采购工作，土建除栈桥系统完

成

８０％

外，其他工程已基本完工；铁路专用线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全面开工建设。 华苑煤业项目已

于

６

月

２２

日通过了省煤炭工业厅的竣工综合验收；华胜煤业项目已通过晋煤集团组织的项

目预验收，已向山西省煤炭厅提交竣工综合验收申请。 这些重点项目的顺利推进，将为企

业下一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

３

）加大集中统管力度，进一步提升运营效率

报告期内，公司加强集中统管，建立资金、采购、销售集中统管体系，努力提高企业运

行效率。 一是强化落实销售集中统管，所有煤焦产品全部纳入公司统一销售体系，积极开

辟战略用户，建立灵活定价机制，加大欠款回收力度，确保产销平衡、价格合理；二是强化

落实物资集中采购，严格执行大宗物资集中采购、重点物资招标采购、小型物资比价采购

程序，建立战略合作供应商，实行统一供应，代储代存；三是强化落实资金集中管控，充分

利用网银平台，加快银行账户集中统一管理，强化货款统一回收，实行全面预算管理，保证

现金流总量平衡。

（

４

）强化成本管控，努力实现降本增效

报告期内，公司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高度重视成本费用管理，多途径实现降

本增效。 一是强化成本对标管理，从生产工艺、物流消耗、人工效率等方面深挖潜力，全面

推行定额管理，科学制定定额标准，严格考核超定额消耗；二是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差旅

费、车辆运营费等费用支出，降低可控成本；三是加大回收复用、修旧利废力度，努力降低

物资库存；四是大力开展“双增双节”活动，完善跟踪监督、核算评价和考核奖罚体系，加强

过程管控，严格奖罚兑现，多途径增加经济效益。

（

５

）积极争取太原工厂区关停后的相关政策，全力做好资产处置和职工培训安置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争取太原工厂区搬迁项目建设、资金补偿、人员安置、土地开发等

相关政策支持，依托现有煤炭综合利用方面的人才技术优势，积极寻求太原工厂区搬迁升

级改造项目，努力实现公司产业产品结构优化升级；严格按照国有资产处置的相关要求和

流程， 加快推进太原工厂区资产处置方案的论证实施， 积极做好资产处置和资产保全工

作，维护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利用停产期间的宝贵时间开展职工培训工作，为下一步产

业有序衔接储备人才和技术力量。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无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王锁奎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８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６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的方

式发出了 《关于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的通知》。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星期三）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

９

人，实际参加董事

９

人。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二、关于胡能光先生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的议案

由于已到离职离岗年龄，胡能光先生向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 公司董事会尊重胡能光先生的个人意愿，接受其辞职申

请，辞职报告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送达董事会起生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８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７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发出了《关

于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的通知》。 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１

日（星期三）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监事

５

人，实际参加监事

５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表决通过。

特此公告。

太原煤气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８

证券简称：煤气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１

、重要提示

（

１

）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２００５３９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维 张少敏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７０２７６ （０２０）８７５７０２５１

传真

（０２０）８５１３８０８４ （０２０）８５１３８０８４

电子信箱

ｌｉｕｗ＠ｇｅｄ．ｃｏｍ．ｃｎ ｚｈａｎｇｓｍ＠ｇｅｄ．ｃｏｍ．ｃｎ

２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４，５４７，０２７，４７２．００ ７，８２６，４７９，８８１．００ １４，４９７，８２３，５８１．００ ０．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１，３５７，４８４，２８０．００ ２９２，１６８，２２１．００ ５７７，４３６，４６２．００ １３５．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１，３４６，２００，６７７．００ ２５０，５２４，００５．００ ２４４，６４３，６６０．００ ４５０．２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５，３２３，２９０，８６１．００ １，９４８，７２４，４１６．００ ３，９３９，８８４，４５５．００ ３５．１１％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１ ０．１１ ０．１５ １０６．６７％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３１ ０．１１ ０．１５ １０６．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８．０２％ ２．８３％ ４．２４％ ３．７８％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总资产

（

元

） ６７，８７５，０４８，９６２．００ ４０，４９６，０８５，４１９．００ ６５，７０８，６５９，４７０．００ ３．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７，２７４，７３２，５４６．００ １０，３３３，４８２，３０４．００ １６，２５５，３２２，３２８．００ ６．２７％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１９，７０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７．３９％ ２，９４８，２９７，８６７ １，７１５，８７２，５２５

深圳广发电力投资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３３％ １０１，７７７，１８５

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８０％ ７８，６３９，４５１

中国建设银行

－

鹏华价

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０．７４％ ３２，２４２，０３９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００５Ｌ－ＦＨ００２

深

境内非国

有法人

０．６７％ ２９，３９６，７９１

ＧＵＯＴＡＩ ＪＵＮ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

（ＨＯＮＧＫＯ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境外法人

０．４６％ ２０，１４６，７５６

ＧＯＬＤ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ＭＡＳＴＥＲ ＦＵＮＤ

境外法人

０．３９％ １７，１６９，３１６

雷国权

境内自然

人

０．３７％ １６，１２８，６１２

ＢＢＨ Ａ ／ Ｃ ＶＡＮＧＵＡＲＤ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ＳＴＯＣＫ ＩＮＤＥＸ ＦＵＮＤ

境外法人

０．３２％ １４，１４９，５３７

ＮＯＲＧＥＳ ＢＡＮＫ

境外法人

０．３０％ １２，９５８，１３２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第三大股东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为第一大股东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

，

两者存在关联关系

；

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

致行动的情况未知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国民经济增速放缓，广东省电力需求低于预期，同时受西电增送的不利影

响，发电企业经营环境仍不容乐观。 全省全社会用电量

２２２３．６４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２．８７％

，

增幅同比回落

４．３５

个百分点，其中购西电电量

４９６．４７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３１．７６％

，省内发电

机组市场份额收到严重挤压，全省发电量

１７８８．７４

亿千瓦时，同比减少

３．４３％

。

报告期内，公司由于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合并报表范围新增加

５

家子公司，按照会计准

则规定，在编制合并报表时对去年同期数进行追溯调整。 受益于燃煤价格同比大幅回落，

以及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发挥的整体效益，实现营业收入

１４５．４７

亿元，同比增长

８５．８８％

（追

溯调整后同比增长

０．３４％

）， 公司营业利润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２３．９６

亿

元和

１３．５７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５５４．６４％

和

３６４．６２％

（追溯调整后同比分别增长

１２０．１３％

和

１３５．０９％

）。

报告期内，公司继续推进新项目建设和开发。 公司控股

６５％

的广东粤电靖海发电有限

公司建设经营的惠来电厂

＃３

、

＃４

机组（

２×１０００ＭＷ

）已于

１

月份投产发电。茂名电厂

＃７

机组项

目（

１×６００ＭＷ

）、茂名博贺煤电码头项目（

２×１０００ＭＷ

）、惠州

ＬＮＧ

电厂二期热电联产项目（

３×

４６０ＭＷ

）、以及韶关、梅县“上大压小”等项目正在按计划推进。公司将继续通过主业规模扩

张，提升市场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努力打造能源结构合理、区域优势明显的大型专业化电

力上市公司。

为满足投资项目资金需要，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报告期内，完成

６

亿元短期融资券的注

册发行以及

１２

亿元公司债的发行工作， 充分发挥上市公司融资平台， 实现公司跨越式发

展。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ａ．

本期本公司新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粤电大埔发电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办妥

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４４１４２２００００１１８５５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自该公司

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ｂ．

本期本公司新设立子公司广东粤电花都天然气热电有限公司，控股

６５％

，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６

日办妥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４４０１２１０００１３６４８４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自该公司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ｃ．

本期本公司新设立全资子公司广东粤电电白风电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办妥

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并取得注册号为

４４０９２３００００３００２２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自该公司

成立之日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范围。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董事长：潘力

二O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５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９

日发出书面会

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在广州市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８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６

名），实到董

事

１８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６

名），刘谦副董事长、洪荣坤董事、钟伟民董事、高仕强董事、林诗庄

董事总经理、王进董事、饶苏波董事、宋献中独立董事、冯晓明独立董事、张华独立董事出

席了本次会议，潘力董事长委托刘谦副董事长，李灼贤董事委托高仕强董事，孔惠天董事

委托洪荣坤董事，李明亮董事委托林诗庄董事总经理，张雪球董事和朱卫平独立董事均委

托宋献中独立董事，王珺独立董事委托张华独立董事，刘涛独立董事委托冯晓明独立董事

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公司部分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部门经理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

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

１８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经

１８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本议案经

１８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签署的 《金融服

务框架协议》。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披露要求，公司对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上半年的经营资质、业务和财务风险进行了评估。 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王珺、宋献中、朱卫平、冯晓明、刘涛、张华对本次关

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广东粤电财务有限公司，

１１

名关联董事潘力、李灼贤、刘谦、洪

荣坤、钟伟民、高仕强、孔惠天、李明亮、王进、林诗庄、饶苏波已回避表决，经

７

名非关联董

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广东茂名博贺发电项目的议案》

公司全资组建的广东粤电博贺煤电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开展茂名博贺电厂项目（

２＊

１０００ＭＷ

）和码头项目的前期工作。 为进一步扩大公司装机规模，优化电源结构，促进公司

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董事会同意投资建设博贺电厂项目，首期项目资本金按

２０％

设置，资

本金总额为

１３．７５

亿元（项目公司成立首期资本金

２．８５

亿元已出资完毕），后续出资

１０．９

亿元

由公司根据项目的资金需求计划分批拨付。 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４７

）。

本议案经

１８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事宜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电源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意公司以

１０８９．９４

万

元的价格协议收购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风电公司”）全部股权，即以

４９０．４７３

万元协议收购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所持省风电公司

４５％

股

权，以及以

５９９．４６７

万元协议收购广东粤电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电能公司”）

所持省风电公司

５５％

股权。 收购完成后，由省风电公司承接广东粤电风电开发筹备组的所

有职能，将其作为我公司以风电为主的新能源开发、投资、建设和运营平台。 详情请见本公

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６

）。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王珺、宋献中、朱卫平、冯晓明、刘涛、张华对本次关

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开发公司和粤电能公司，

１１

名关联方董事潘力、李灼贤、洪荣

坤、刘谦、钟伟民、高仕强、孔惠天、李明亮、林诗庄、王进、饶苏波已回避表决，经

７

名非关联

方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鉴于收购省风电公司全部股权后， 省风电公司将作为我公司以风电为主的新能源开

发、投资、建设和运营的平台，由其承接广东粤电风电开发筹备组的全部职能，开展公司筹

建、风电资源获取、项目规划、项目选点及策划等前期工作。 目前，根据已掌控风电资源后

续开发和投资论证工作的资金需要， 拟以现金方式向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注入资本

金

８０００

万元。 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７

）。

本议案经

１８

名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１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收购

２＊２００ＭＷ

关停机组容

量指标的议案》

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粤江公司”）为我公司控股

６５％

的子公

司，该公司拟投资建设韶关电厂“上大压小”工程（

２×６００ＭＷ

）项目正在开展项目前期报批

工作。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韶关电厂“上大压小”工程项目获得核准需要配套一定的关停机

组指标。 因我公司现有机组无可用的关停指标，且目前该区域只有韶关发电厂

Ｄ

厂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韶关

Ｄ

厂公司”）和广东省韶关九号发电机组合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号

机公司”）可向我公司出让关停指标并用于韶关电厂“上大压小”工程项目，因此董事会同

意粤江公司按单价

２８０

元

／

千瓦（含税）收购韶关

Ｄ

厂公司和九号机公司持有的关停机组容量

指标

４０

万千瓦，收购协议总价款

１１

，

２００

万元。 粤江公司收购上述关停机组容量指标的价格

不高于该区域同类交易市场价格，且有利于加快推进新建项目核准工作，有效满足企业的

发展需要，促进新建项目早日投入商业运营。 详情请见本公司今日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

４６

）。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王珺、宋献中、朱卫平、冯晓明、刘涛、张华对本次关

联交易进行了事前审查并予以认可。

本议案涉及的关联方为韶关

Ｄ

厂公司和九号机公司，

１１

名关联方董事潘力、李灼贤、洪

荣坤、刘谦、钟伟民、高仕强、孔惠天、李明亮、林诗庄、王进、饶苏波已回避表决，经

７

名非关

联方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４６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全部股权事宜的议案》和《关于广东省

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收购

２＊２００ＭＷ

关停机组容量指标的议案》，详细内容如下：

（一）为促进公司电源结构的优化和调整，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广东电力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广东粤电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电能公司”）持

有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风电公司”）

５５％

股权及广东省电力开发公司（以

下简称“开发公司”）持有省风电公司

４５％

股权，合计收购省风电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省风电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

６４９．１９

万元人民币， 经评估后的净资产值为

１０８９．９４

万元人民币，经协商一致，本公司收购省风电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价格为

１０８９．９４

万元

人民币，其中，收购粤电能公司持有的

５５％

股权价格为

５９９．４７

万元人民币，收购开发公司持

有的

４５％

股权价格为

４９０．４７

万元人民币。

公司与粤电能公司及开发公司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签署附生效条款的 《股权转让协

议》。

由于本公司是广东省粤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电集团”）控股

６７．３９％

的子公

司，粤电能公司是粤电集团直属工会全资企业，开发公司是粤电集团全资企业，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收购粤电能公司和开发公司合计持有省风

电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行为，属于关联交易。

（二）广东省韶关粤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粤江公司”）为我公司控股

６５％

的

子公司，公司现有注册资本金为

７．７

亿元，经营范围为“电力项目投资和经营，电力生产和销

售”。该公司拟投资的韶关电厂“上大压小”工程（

２×６００ＭＷ

）项目正在开展项目前期报批工

作。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韶关电厂“上大压小”工程项目获得核准需要配套一定的关停机组

指标。 因我公司现有机组无可用的关停指标，且目前该区域只有韶关发电厂

Ｄ

厂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韶关

Ｄ

厂公司”）和广东省韶关九号发电机组合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号机

公司”）可向我公司出让关停指标并用于韶关电厂“上大压小”工程项目，因此董事会同意

粤江公司按单价

２８０

元

／

千瓦（含税）收购韶关

Ｄ

厂公司和九号机公司持有的关停机组容量指

标

４０

万千瓦，收购协议总价款

１１

，

２００

万元。

本公司、韶关

Ｄ

厂公司和九号机公司的控股股东均为粤电集团，粤江公司为本公司控

股子公司，韶关

Ｄ

厂公司和九号机公司为粤电集团控股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本）》的有关规定，公司控股子公司向韶关

Ｄ

厂公司和九号机公司收

购关停小机组容量指标的行为，属于关联交易。

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公司董事对上述交易进

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

７

名非关联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一致表决通过了上述交易，其

中：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上述议案不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

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上述事项的关联方为粤电能公司、开发公司、韶关

Ｄ

厂公司和九号机公司。

１

、 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给粤电能公司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５４３７５

），粤电能公司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注册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塔

１５

楼

１５０２

房；法定代表人：张国良；

经营范围为：对外投资，投资理财及咨询服务（不含期货与证券）。 粤电能公司的税务登记

证号码：

４４０１０６７３８５６８２１７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粤电能公司的总资产

８２．１４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１４８．９４

万元人

民币，

２０１２

年度无营业收入，实现净利润

３．３６

万元人民币。

２

、 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给开发公司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８９１８

），开发公司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２．０４８５２

亿元；注册地址为：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塔

１９

楼；法定代表人：孙丹萍；经

营范围为：从事电力项目、能源及能源产品相关产业的投资、开发。 开发公司的税务登记证

号码：

４４０１０６１９０３２１１１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开发公司的总资产

２０．５９

亿元人民币，净资产

１６．９７

亿元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度营业收入

２．８２

亿元人民币，实现净利润

０．１７

亿元人民币。

３

、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给韶关

Ｄ

厂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２００４００００１７６４

），韶关

Ｄ

厂公司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注册资

本为：

５１５０

万美元；注册地址为：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县乌石镇；法定代表人：林诗庄；经营范

围为： 发电设备维修， 电力生产技术咨询服务。 韶关

Ｄ

厂公司的税务登记证号码：

４４０２２１６１７４４７０７２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韶关

Ｄ

厂公司的总资产

３６２４１．３４

万元人民币，净资产

２５１７．８１

万

元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度无营业收入，实现净利润

－９１５．８７

万元人民币。

４

、根据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给韶关九号机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

号：

４４０２００００００２２２９３

），韶关九号机公司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１６０

万元；注册地址为：广东省韶关市曲江区乌石镇韶关发电厂

８

号机组东面；法定代表

人：林诗庄；经营范围为：发电生产、发电设备维修、发电机组调试、发电设备配件加工、电

力生产技术咨询 、 粉煤灰综合利用 。 韶关九号机公司的税务登记证号码 ：

４４０２２１１９１５３１５７５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韶关九号机公司的总资产

１５１２６．６８

万元人民币， 净资产

－

１１５６０．２１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度无营业收入，实现净利润

４．８７

万元人民币。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收购省风电公司交易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名称：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标的成立时间：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２３

日

标的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标的法定代表人：陈进良

标的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路粤电广场南塔

１７０１

标的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

标的经营范围：风力发电、风力发电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以及风力发电的

研究开发等。

标的股东情况：粤电能公司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５５％

；开发公司占注册资本总额的

４５％

。

２

、交易标的资产情况

公司委托具有执行证券从业资格的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广东分所对省风电公司截

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省风电公司资

产总额为

３６３５．９

万元，负债合计为

２９８６．７１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６４９．１９

万元，无对外担保

事项。

３

、交易标的资产评估情况说明

经具有执行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评估 （评估报告详

情请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省风电公司净资产账面价值

为

６４９．１９

万元，经过评估净资产评估价值

１０８９．９４

万元，增值率

６８％

。以上评估运用的方法是

资产基础法。资产评估增值的原因是由于其长期股权投资即其控股

７０％

的子公司惠来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来风电”）企业整体资产评估增值所致。 惠来风电现拥有

２２

台

６００

千瓦风力发电机，一台

８００

千瓦风力发电机总装机容量

１４０００

千瓦，产出电力接入广东

电网公司揭阳电力系统。 惠来风电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１８１９．６６

万元，评估值为

２６２９．６４

万元，

净资产增值率

４５％

，主要是由于房屋建筑物和设备类两类固定资产增值所致。

其中长期投资———惠来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结果具体如下：

（二）粤江公司收购关停容量指标的基本情况

粤江公司按单价

２８０

元

／

千瓦（含税）收购韶关

Ｄ

厂公司和九号机公司持有的关停机组容

量指标

４０

万千瓦，收购协议总价款

１１

，

２００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一）收购省风电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粤电能公司及开发公司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经友好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１

、定价依据及股权转让价款

根据北京中天衡平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出具的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拟收购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交易各方协商确定的省风电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１０８９．９４

万元人民币。

２

、支付方式

公司将于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根据粤电能公司及开发公司书面

通知一次性支付给对方。

３

、资金来源

自有资金支付。

４

、相关费用的承担

各方依照法律规定各自承担因本协议的签署和履行而产生的全部税收和各自所实际

支出的转让费用。 对于法律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清的税收和行政规费，由各自承担一半。

５

、协议的生效

（

１

） 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公章；

（

２

） 经各方有权机构批准后。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存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亦不存在同业竟争的情形，省风

电公司日常经营不会受到任何不利影响。

（二）由于目前市场并无其他可用于粤江公司的关停容量指标，且该区域只有韶关

Ｄ

厂

公司和九号机公司可向粤江公司出让关停指标并用于韶关电厂“上大压小”工程项目，粤

江公司收购上述关停机组容量指标的价格不高于该区域同类交易市场价格。

五、上述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全资控股省风电公司，依托其品牌效应，实现公司经营业务

向新能源产业领域的拓展，有利于增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粤江公司收购韶关

Ｄ

厂公司和九号机公司持有的关停机组容量指标，有利于粤江公司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加快推进新建项目核准工作，有效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促进新建项目

早日投入商业运营，符合本公司及粤江公司的整体利益。

上述关联交易遵守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关联方按约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

务，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上述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

果无重大影响。

六、上述关联交易合计金额为

１２２８９．９４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０．７６％

。本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与粤电能公司、开发公司、韶关

Ｄ

厂公司和九号机公

司发生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王珺、宋献中、朱卫平、冯晓明、刘涛、张华对上述关联交易进行了事

前审查，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上述关联交易符合公平、公开、

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目录

（一）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本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上述关联交易的《独立董事意见》；

（三）《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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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广东茂名博贺发电项目的议案》和《关于向广东省风力发电

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详细内容如下：

１

、同意公司投资建设博贺电厂项目（

２＊１０００ＭＷ

），首期项目资本金按

２０％

设置，资本

金总额为

１３．７５

亿元（项目公司成立首期资本金

２．８５

亿元已出资完毕），后续出资

１０．９

亿元由

公司根据项目的资金需求计划分批拨付。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通讯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茂

名博贺项目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成立博贺项目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金暂定

２８

，

５００

万元人民币。 该公司负责筹建博贺电厂和配煤基地项目，电厂一期规划建设

４×１００

万千

瓦燃煤发电机组，首期建设两台；配煤基地规划建设

１

个

１０

万吨级卸煤码头、

１

个

３．５

万吨级

装煤码头及相关的卸船、输煤、配煤、存煤等场地设施。 详情请见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６

日相

关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

）

项目公司成立后，码头项目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获得国家发改委核准，目前工程建设进度

正常；电厂项目积极开展项目前期报批工作，项目已列入广东省“十二五”能源发展规划，

并获得省发改委项目申请“路条”。

２

、同意公司在收购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省风电公司”）

１００％

股权后，

向其增加注入资本金

８０００

万元，用于开展已掌控风电资源的后续开发工作。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审议通过了 《关于成立广东粤电风电开发筹备组及

授权开展项目前期工作的议案》，同意公司成立“广东粤电风电开发筹备组”（以下简称“筹

备组”），并授权筹备组开展公司筹建、风电资源获取、项目规划、项目选点及策划等前期工

作，授予筹备组费用

２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详情请见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

日相关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１－６４

）

筹备组成立以来，积极开拓省内陆地和海上风电资源，获得了一批风电资源项目。 公

司在收购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后，将其作为公司以风电为主的新能源开发、

投资、建设和运营风电资源的平台，并由省风电公司承接筹备组的所有职能。 根据筹备组

开拓的陆地和海上风电资源规模及其开展相关前期工作的需要， 以及省风电公司承接筹

备组职能后的后续发展及运营等因素，预计省风电公司后续的资金缺口约

８０００

万元。

为优化公司电源结构，顺利推进风电项目后续建设，公司董事会同意以现金方式向省

风电公司注入资本金

８０００

万元，用于开展已掌控风电资源的后续开发和投资论证工作。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以

１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广东茂名博贺发电项目的议案》和《关于向广东省风

力发电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根据相关规定，上述对外投资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广东粤电博贺煤电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进行煤炭码头建设和煤炭储备、配煤、中转、经营；依托码头进行电厂建设、

生产和经营，电力及其附属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电力项目技术咨询和服务。

注册资本：

４８

，

５００

万元

公司住所：中国广东省茂名市新福五路

１５８

号

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９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货币

１００％

我公司对其出资均为自有资金。 该工程项目动态总投资约

６８

亿元，项目资本金按总投

资

２０％

注入，为

１３．７５

亿元，其余资金由银行融资解决。

２

、公司名称：广东省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风力发电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以及风力发电的研究

开发等。

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住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东路粤电广场南塔

１７０１

股东、出资额、出资方式及出资比例

股东 出资额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８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货币

１００％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省风电公司资产总额为

３６３５．９

万元，负债合计为

２９８６．７１

万元，

所有者权益合计为

６４９．１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度合并报表总收入

１１７８．７

万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

－２２６．８６

万元。

增资前后，省风电公司股权结构未发生变化，仍为我公司

１００％

全资子公司。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同意向博贺煤电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用于投资建设博贺电厂项目。 博贺电厂项目

尚处在开展前期工作阶段，项目能否获得相关部门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项目前期分析

报告，在确保资本金内部收益率达到

８％

的前提下，测算的上网电价低于当前广东省区域火

电标杆电价，预期投资回收期约

１４

年。 该项目为大容量、高参数机组，经济效益可观、投资

回报理想，公司对该项目增资将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的权益装机规模、优化资产结构、

提升盈利能力，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利益。

公司向省风电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 有利于省风电公司推进广东省内风电项目的开

发，获取优质风电资源，提高公司清洁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例。 省风电公司拟开发的风电

项目尚处在开展前期工作阶段，项目能否获得相关部门核准存在不确定性。 同时，风电项目

受风资源状况、电力市场供需形势等因素影响，项目经营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在国家

能源政策和公司发展战略的指导下，积极开展风电项目开发，满足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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